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申报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

示范点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建设、施工单位：

现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申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点有关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符合“示范工程项目”申报条件的建设项目积极参与，由项目建设单位于6月30日前将申报表交我局401质安科或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4年6月26日

（联系人：质安科刘国安，联系电话：81213142，邮箱：45277847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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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执函〔2014〕1008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申报住房和

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点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规划局、房管局、城管局（委）、市政园林局、水务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人居环境委员会，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为贯彻省住房和城乡建设深化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推动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促进依法行政、提高效率、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在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点创建工作。现将有关申报工作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原则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为指导，创建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单位、示范工程项目、示范市，树立典型，以点带面，进一步推动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申报条件
（一）示范单位。机关形象文明，行政执法制度较为完善，执法行为规范，执法监督机制健全，善于总结经验，能够为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提供可借鉴的典型做法和经验。
（二）示范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信誉度较高，项目审批程序完善、手续齐全，预计能于2015年竣工的建设工程或市政工程项目。
（三）示范城市。市政府领导重视，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执法工作整体水平较高，有2个及以上单位符合示范单位申报标准。
三、创建工作主要内容

（一）示范单位。

1.落实“五个规范化”。按照《关于在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意见》（粤建执函〔2012〕36号）的要求，抓好本单位执法主体、程序、文书、队伍和监督考核5个方面的规范化建设。
2.规范查办案件。规范案件受理、线索初核、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告知、听证、处罚决定公开、文书送达、处罚执行、行政强制、结案等执法办案工作流程。

3.创新行政执法。建立健全与纪检监察、司法部门的联合办案机制；建立案件查办成果应用机制，将案件查办成果与加强行业监管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创新行政执法新机制、新方法、新手段。

4.总结经验做法。对行政执法示范点创建工作的措施、方法和成绩及时进行总结，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工作经验，为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提供可借鉴的典型做法和经验。
（二）示范工程项目。

1.规范项目建设行为。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工程资料完善，工程质量好，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保障措施到位。
2.行政审批高效。建设领域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的行政审批事项，能依法缩短审批时间，提高服务效率，没有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刁难企业的行为。

3.行政监管服务创新。主动服务、深入工地，及时协调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项目顺利建设。
（三）示范市。
1.市政府领导重视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工作，有要求、有部署、有检查。

2.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单位职能明确、机构健全、人员落实，执法设备满足工作要求，执法经费有保障。

3.建立健全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部门之间，与公安、监察、检察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联合办案等协作机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威慑、打击能力。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推荐。请各相关单位对照条件，积极申报推荐。其中，示范单位的申报推荐由各单位研究确定并盖章，填写申报材料（见附件）于2014年6月30日前送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汇总；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根据本市示范单位申报情况（是否2个及以上）报市政府领导确定是否作为示范市申报；示范工程项目的申报，请各单位积极发动宣传，由建设单位填写申报材料于2014年6月30日前送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汇总。所有申报材料请于2014年7月15日前报我厅执法监察局。 

（二）确定名单。我厅执法监察局根据申报推荐情况，报厅领导研究确定名单，作为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点进行创建。

（三）全程指导。被列入示范点进行创建的城市、单位和项目用1年左右的时间按照示范点创建工作内容，制定创建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创建工作，每季度书面向我厅执法监察局报告创建工作进展情况。我厅执法监察局将定期或不定期赴示范点进行全程联系和指导，并适当给予创建经费支持。

（四）评估验收。创建期满后，各示范点对创建工作进行自评，并向我厅报送自评报告和有关材料。我厅执法监察局对部分示范点创建情况进行抽查。达到要求的，正式确定为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市、示范单位、示范工程项目。

（五）经验推广。我厅总结各示范点创建工作情况，在全省推广先进经验做法。

    附件：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示范点

          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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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5月30日
（联系人：陈别，联系电话：02083133654、13822227879,02083133621（传真），邮箱：13822227879@qq.com）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化   示范点申报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拟申报 类别
	□示范市    □示范单位    □示范工程项目

	联络员
	
	联系电话
	

	申报点 基本情况（要求内容具体，凸显亮点）
	

	示范   创建   工作   计划
	 

	推荐审核意见
	（盖章）    

2014年  月  日  


注：1.“审核意见”栏填写说明：申报示范单位，此栏由各申报单位出具意见并盖章；申报示范工程项目，此栏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业务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并盖章；申报示范市，此栏由市政府出具意见并盖章。

    2.此表一式两份；“申报点基本情况”和“创建工作计划”请简要说明，直接填报在表中，如需具体说明可另附。
